附件3：投标函（模板）
致：上海市律师协会
根据贵协会发布的《2026年第十五届“京津沪渝粤琼”六省市律师羽毛球赛赛事执行公司招标公告》，我方（投标单位全称）自愿参与本次赛事执行服务投标，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1.  我方已仔细阅读并完全理解招标公告及所有配套材料的全部内容，自愿接受公告及配套材料中的所有要求、条款及评审标准，不存在任何异议。
2.  我方保证所提交的投标文件、资质证明、业绩材料、投标报价等所有相关资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无任何弄虚作假、资质造假等行为，若经查实存在违规情况，自愿放弃投标资格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。
3.  我方承诺，若中标，将严格按照投标文件中的赛事执行方案、报价明细及招标要求，履行赛事执行服务职责，确保赛事安全、有序、高标准完成，不转包、不违法分包本项目，严格配合贵协会的各项统筹安排。
4.  我方投标总报价为人民币________元（大写：____________________），该报价包含赛事执行所需的所有费用（场地租赁、器材采购、人员薪酬、宣传推广、后勤保障等），无任何隐藏费用，除贵协会书面确认的额外调整外，不擅自增加任何费用。
5.  我方承诺，中标后将在贵协会指定时间内签订服务协议，按照协议约定及赛事执行方案，完成各项服务工作，确保赛事顺利落幕。
6.  我方同意，投标文件递交后不予退还，贵协会对文件内容予以保密，且贵协会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招标内容或终止招标，我方无任何异议，不要求贵协会承担任何赔偿责任。
7.  我方承诺，在赛事执行过程中，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贵协会相关规定，确保赛事合规、安全，展现六省市律师行业良好风貌。
投标单位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
授权委托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
联系电话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日期：2026年____月____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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